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淄经开市监质处字〔2021〕005号


当事人：淄博智联建陶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370303797311120B

住所（住址）：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镇大旦村南田路8号
经抽检，当事人淄博智联建陶有限公司生产的干压炻瓷砖（陶瓷砖）（商标：神州行+图形商标；规格型号：1500mm×750mm×12mm;执行标准/技术文件：GB 6566-2010 A类 GB/T 4100-2015 附录H B1b类 GL；生产日期：2020-8-19)不合格，当事人接受检验报告结果，不提出异议。

2020年11月4日，我机关对当事人生产不合格干压炻瓷砖（陶瓷砖）一案进行了立案调查，当事人共生产涉案产品300块，销售单价为31元/片，货值9300元，违法所得1600元，剩余库存118片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检查笔录2份；2.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份；3.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；4.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；5.《授权委托书》1份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；6.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；7.行政强制措施相关文书2份；8.相关证明材料2份；8.现场检查照片2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年12月28日，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《淄博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当事人于2021年1月1日前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。

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，当事人生产质量不合格的干压炻瓷砖（陶瓷砖）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二条：“生产者生产产品，不得掺杂、掺假，不得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。”的规定，构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。

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鉴于当事人得知售出不合格产品后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对销售客户进行了补偿，给予补偿金2000元，符合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二百九十条之规定，进行一般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进行处罚，参照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二百九十条之规定，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

1.没收不合格产品“干压炻瓷砖（陶瓷砖）”118片；

2.没收违法所得1600元；

3.罚款13000元。

以上罚没款合计14600元，上缴国库。

当事人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到中国工商银行淄博南定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淄博西城支行、中国银行淄博周村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周村开发区分理处、青岛银行淄博分行、齐商银行经开区支行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的将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淄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张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1日











